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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17-131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 

处罚或监管措施以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相关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及控制制度，规

范公司运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公司拟申请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现将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

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二、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或回复情

况如下： 

（一）公司于2013年5月收到深交所下发的监管函。 

1、监管函的内容 

2013 年 5 月 17 日，深交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了《关于对深圳市格林美

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中小板监管函[2013]第 71 号），对公司向上

海证券报记者透漏尚未公开披露的重大信息行为表示关注，该行为违反了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2012 年修订）第 2.8 条、2.14 条、《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第 5.1.1 条、5.1.6 条的规定，提请公司董事会认真学习上述规则及指

引，充分重视上述问题，吸取教训，及时整改，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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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改措施 

公司针对《监管函》涉及的问题，董事长、董事会秘书主动向深交所汇报了

监管函提到的关于媒体报道中的表述内容，并对该业务涉及情况进行了详细说

明，承诺认真整改，严格遵循信息披露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向所有投资

者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公司还第一时间联系该

媒体记者，通报了该事项，并按照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机构调研接待

工作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的要求，进一步向该媒体记者强调了公司的新闻媒体

采访报道流程和责任追究。公司进一步完善了机构投资者、媒体等接待流程，要

求董秘、证券部相关人员全程跟踪，严格遵守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另外，董事

长召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以及公司的核心管理人员，认真学习《内幕信息知

情人登记备案制度》、《重大事件新闻审核与发布制度》、《新闻媒体参观采访

制度》、《保密制度》、《生产基地参观接待工作流程》，并指定了专人接待，

对接待人员进行信息披露方面的培训，实行责任人员问责制。 

（二）公司于2017年8月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下发的监

管关注函。 

1、监管关注函的内容 

2017 年 8 月 21 日，深圳证监局下发了《深圳证监局关于对格林美股份有限

公司的监管关注函》（深证局公司字[2017]50 号），对公司未在 2017 年 1 月初的

5 个交易日内披露公司 2016 年度累计新增借款占 2015 年末净资产超过 20%事项

表示关注。深圳证监局考虑到公司已主动自查并采取整改措施，要求公司充分重

视信息披露工作，认真学习公司债券相关法律法规，理顺债券相关信息披露流程

和要求，完善内部管控机制，切实提升规范运作水平。 

2、整改措施 

2017 年 4 月 13 日，根据深圳证监局《关于开展 2017 年度公司债券发行人

自查工作的通知》（深证局公司字[2017]20 号）的相关要求，公司对公司债券存

续期信息披露进行全面自查，并已按时于 2017 年 5 月 15 日提交自查报告。除上

述事项以外，公司均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针对上述事项，公司已就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公司债券日常监管问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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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关于重大事项的规定进行整改。未来债券存续期内，为保障及时公告重大事项，

公司已指定专人在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对当月公司是否发生重大事项进行排查，

若公司发生重大事项，公司将在重大事项发生日或当月结束之后五个工作日内公

告重大事项，对重大事项对本次债券的影响进行说明，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若公司当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或审计工作尚未结束，公司将采用未经审计数据计

算。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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